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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陶楼二楼
第一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邱银富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 人，代表股份 6,486,476,7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1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214,199,1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9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1,272,277,6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人，代表股份 37,399,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37,378,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5％。
（三）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婷、张晓武作为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一《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84,75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4％；反对 1,3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345,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75,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06％；反对1,37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48％；弃权345,81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46％。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二《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84,86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反对 1,3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2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85,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831％；反对1,37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48％；弃权236,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1％。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三《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84,86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反对 1,3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2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85,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831％；反对1,37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48％；弃权236,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1％。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84,86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反对 1,3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2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85,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831％；反对1,37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48％；弃权236,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1％。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4,791,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57％；反对741,685,3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34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654,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88％；反对74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六《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84,66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对 1,80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91,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654％；反对1,80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七《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1,162,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59％；反对 14,544,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55,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104％；反对 14,

54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420,769,800股)对
该提案回避表决。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八《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之金融服务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1,162,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59％；反对 14,544,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55,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104％；反对 14,

54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8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420,769,800股)对
该提案回避表决。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九《关于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2,95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438％；反对742,750,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56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9,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606％；反对1,80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420,769,800股)对
该提案回避表决。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等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5,161,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1％；反对31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08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54％；反对31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需回避表决。该提案应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
获得通过。

提案十一《关于修改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6,111,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36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34,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38％；反对36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二《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52,839,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14％；反对 33,637,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85％；反对33,637,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
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婷、张晓武作为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ST中利 公告编号：2024-065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每月披露一次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1、2023年1月18日，债权人江苏欣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经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提交了对
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公告编号：2023-006）。

2、2023年2月6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送达的《通知书》，法院已于2023年1月29日审查债权人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的事宜（公告编号：2023-017）。

3、2023年2月24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法院同意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并指定
临时管理人（公告编号：2023-031）。

4、2023年3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5、2023年3月6日，临时管理人通过邀请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参与招标，并通过摇号的方式最终

确认评估机构为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2023年3月17日，临时管理人通过公开招募并现场评审的方式遴选财务顾问，最终确定本次

财务顾问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备选财务顾问机构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前述两家财务顾问均已签订《财务顾问协议》。

7、2023年 3月 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6）。

2023年5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063）。

8、2023年6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苏州中院决定对子公司中联光电、腾晖光伏启动预重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78）。

2023年6月6日，苏州中院分别出具（2023）苏05破申3号之一、（2023）苏05破申3号之一《决定
书》，指定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子公司中联光电、腾晖光伏临时管理人。

2023年6月7日，子公司中联光电、腾晖光伏临时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分别发
布中联光电、腾晖光伏《债权申报公告》。

9、2023年7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由苏州中院审查全资子公司常州船缆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江苏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将常州船缆破产重整、预重整一案交苏州
中院。常州中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苏州中院进行审查。

2023年7月19日，苏州中院就常州船缆破产重整、预重整一案组织听证会。
2023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苏州中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常州船缆重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93）。
2023年 8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常州船缆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104）。
2023年11月3日，常州船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2024年 1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常州船缆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3），因常州船缆拟与中利集团协同重整，且中利集团进入正式重整尚需要时间，故常州船缆重整计

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24年4月19日。
10、2023年 8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宿迁腾晖重整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06）。
2023年8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苏州中院决定对子公司宿迁腾晖启动预重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21）。
11、2023年 8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关于与牵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5、2023-116），上
述投资人已按期缴纳投资保证金。

12、2023年9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苏州中院决定对子公司沛县腾晖启动预重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30）。

13、2023年10月13日，公司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备案。
14、2023年11月21日，苏州中院就泗阳新能源、泗阳光电关于破产重整、预重整案组织听证会。
2023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苏州中院决定对子公司泗阳新能源、泗阳光电启动预重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3）。
15、2023年12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不再与扬子成信缔结正式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56）。公司与临时管理人已直接与其他意向财务投资人开展磋商，并积极做好财务投资
人的配合工作。产业投资人未发生变化。

16、2024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前期已启动预重整的四家全资子公司转入重整程序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0）。苏州中院裁定受理四家子公司宿迁新能源、沛县新能源、泗阳新能源、泗
阳光电的重整申请，并同时指定由中利集团清算组担任上述四家公司的管理人。

17、2024年 6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债权人常熟奥杰签订债务代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3）。公司、公司子公司与债权人常熟奥杰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自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日起生效的债务代偿协议，债权人自愿以其债权503.48万元帮助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等额代偿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相关代偿债务不再向公司子公司追偿。

根据《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上市公司
重整应当以层层汇报方式分别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无异议函及最高人民法院同意
受理的批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处于预重整阶段，江苏省层面相关部门已完成对层报文
件的审核，并已将层报文件呈送至中国证监会审查。公司将继续有序推进预重整及重整相关工作，
同时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说明
1、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批准重整计划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2、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
公司将依法配合苏州中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相关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2024-083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189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6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审议通过的差异化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于2024年5月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

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2元（含税）。2023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960,899,360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7,885,980股，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因此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本数为 1,953,013,380股。以此计算，公司本年度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2,966,294.36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公告披露日，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第
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970,606,
551股。鉴于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7,885,980股
后，公司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总数为1,962,720,571股。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配比例的原则，对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的每股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每
股现金红利为 0.02189元（含税），利润分配总额为 42,963,953.30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4）。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970,606,55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7,885,980股后，公

司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总数为1,962,720,571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
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962,720,

571×0.02189）÷1,970,606,551≈0.02180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2180）÷（1+0）=前收盘价格-0.0218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其中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

利润分配。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2189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2189元（含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股息红利差别化所得税政策具体如下：如果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股息人民币0.0197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01970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189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71-86038116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公告编号：2024-038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192,561,79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0,437,975.9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上市公司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1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
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89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由QFII股东按照该《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89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物产中大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5777029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4-018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8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7/4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5月17日

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原持有的1,451,685股股份已于2024年6月20日通过非交易过户

形式过户至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因此公司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为134,481,
546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
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6）。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4,481,54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893,005.23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7/4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1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9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
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0.08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9762688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22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公告编号：2024-018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
24

316,617,326
316,617,326
48.7355
48.73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勇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刘瑞泉律师、陈思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杜明焕、孟德成、梁民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15,157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169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834,251
比例（%）
97.8576

反对
票数

6,783,075
比例（%）
2.14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9,611,481
比例（%）
94.6288

反对
票数

16,997,305
比例（%）
5.3684

弃权
票数
8,540

比例（%）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836,420
比例（%）
97.8583

反对
票数

6,780,906
比例（%）
2.14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3,124,991
比例（%）
98.8969

反对
票数

3,484,866
比例（%）
1.1006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15,157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169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3,213,344
比例（%）
99.997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2,169

比例（%）
0.0022

1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1,554,699
比例（%）
98.4010

反对
票数

5,060,458
比例（%）
1.5982

弃权
票数
2,169

比例（%）
0.0008

13、议案名称：关于提名暨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6,382,012
比例（%）
96.7672

反对
票数

10,233,145
比例（%）
3.2320

弃权
票数
2,169

比例（%）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提名暨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3,213,344

103,213,344

98,152,886

92,980,199

比例（%）

99.9978

99.9978

95.0950

90.0835

反对

票数

2,169

0

5,060,458

10,233,145

比例（%）

0.0022

0

4.9028

9.9143

弃权

票数

0

2,169

2,169

2,169

比例（%）

0

0.0022

0.0022

0.00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及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如下：

议案序号

11

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36,151,200
77,250,613

3.议案9、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刘瑞泉、陈思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1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总股本1%
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主要内容：2024年6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
稳定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管
理的资产账户“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号－R”拟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以自
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
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即15,162,48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30,324,972股），本次增持计划
设定价格区间为不超过人民币2元/股（若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将根据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逐步实施本次增持计划。本次增持完成后，该增持主体
将成为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2、增持情况：截至 2024年 6月 28日，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账户“大横琴股份
（香港）有限公司－1号－R”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9,135,635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26%。

近日，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
司出具的《关于增持宝鹰股份情况进展的告知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1、增持主体：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账户

“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号－R”。
2、增持情况：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6月28日期间，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

账户“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号－R”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9,135,
6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6%，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2,696.00万元（不含手续费）。本次增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具体将根据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逐步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增持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30,324,972股）。

二、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号－R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宝鹰股份

增加√ 减少□

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环干诺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西座32楼05室

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6月28日

股份种类

A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增持股数（万股）

1,913.5635
1,913.5635

002047
有√ 无□

增持比例（%）

1.26
1.26

股东名称/股份性质

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
号－R
古少明

（接受表决权委托）
合计拥有表决权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2024年 6月 22日，宝鹰股份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5），宝鹰股份控股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横琴股份
（香港）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账户“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1号－R”拟自增持
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宝鹰股份股票，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宝鹰股份总股本的1%（即15,162,48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即 30,324,972股），本次增持计划设定价格
区间为不超过人民币2元/股（若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将根据

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逐步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截至目前，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账户“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

司－1号－R”已累计增持19,135,635股，占宝鹰股份总股本1.26%。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本次变动前
股数(万股)
29,508.5323
17,495.1772

0
6,133.3658
53,137.0753
35,641.8981
17,495.1772

是√ 否□
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占总股本比例
19.46%
11.54%

0
4.05%
35.05%
23.51%
11.54%

本次变动后
股数(万股)
29,508.5323
17,495.1772
1,913.5635
6,133.3658
55,050.6388
37,555.4616
17,495.1772

占总股本比例
19.46%
11.54%
1.26%
4.05%
36.31%
24.77%
11.54%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的价格上限

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存在无法实施、延迟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
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1、大横琴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增持宝鹰股份情况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
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

的诉讼、仲裁事项共 19件，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44.9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2%。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83.18万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61.75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为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或者传票；
2、调解书、判决书或者裁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公告编号:2024-29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4年6月28日收到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詹陆梅女士的辞职报告，詹陆梅女士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其
辞职后不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詹陆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监事会对其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詹陆梅女士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以及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就任前，詹陆梅女
士仍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完
成新任职工代表监事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